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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惠州市惠阳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、
扶持和管理工作细则》起草说明

一、背景和依据

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0〕41 号）、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》

（教基〔2017〕3 号）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省学

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〔2011〕64 号）等文件，均

将“公益普惠”作为当前学前教育的发展原则和方向；广东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增加幼儿园中小学学位和优质教育

资源供给的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7〕67 号）和《广东省促进

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》（粤府办〔2018〕28 号）

更明确提出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

要达到 80％以上。因此，“十三五”和“十四五”时期学前

教育发展的重点任务，始终是扩增学前教育资源、提升公益

普惠水平，建立覆盖城乡、布局合理的公益普惠性学前教育

公共服务体系，保障幼儿接受基本、有质量的学前教育。

2016 年 4 月，广东省教育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

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四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广东省普惠性

民办幼儿园认定、扶持和管理办法》（粤教基〔2016〕4 号）；

2022 年 7 月，《广东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、扶持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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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经修订，由省教育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

民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六部门

联合印发（粤教基〔2022〕21 号）。该办法旨在明确普惠性

民办幼儿园的认定标准和程序，加强政策扶持和规范管理，

使其健康有序发展；并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健全普惠性民办

幼儿园工作机制，出台本辖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细则。

根据省文件的要求，区教育局会同发展改革、财政、民政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市场监督管理共六部门，结合本区实际

研究拟定了《惠州市惠阳区普恵性民办幼儿园认定、扶持和

管理工作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。

二、必要性和可行性

自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国家和省教育、发展改革、财政

等部门出台关于学前教育的一系列文件政策以来，我区认真

贯彻落实，从 2011 年起相继实施了学前教育一、二、三期

行动计划和“5080”攻坚行动，全区学前教育得到持续快速

发展，普及普惠水平得到稳步提升，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

98.6％，规范化幼儿园占比达到 97％，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

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了 84％，实现了省规定目标。

但相对于其它学段教育，我区学前教育还存在不足，必须进

一步深化改革，完善管理制度和机制，不断提高办学条件、

质量和保障工作水平。2021 年 12 月，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

印发了《“十四五”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》（教基〔2021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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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号），该计划明确提出“强化公益普惠，坚持巩固提高”，

要求补齐普惠资源短板、完善普惠保障机制，到 2025 年普

惠性民办幼儿园覆盖率要达到 85％以上。对照“十四五”新

目标，我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需要继续提

高。

《广东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、扶持和管理办法》自

2016 年施行以来，我区一直按照办法规定的认定标准、扶持

政策和管理措施，结合本地实际开展相关管理工作，已认定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17 所，占全区民办幼儿园总数的 77％，

取得了一定成效，积累了工作经验，为未来进一步细化认定

标准、规范认定程序、落实扶持政策、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

管理等，建立了良好基础。

三、主要内容和预期效果

（一）《细则》主要内容

《细则》分为五章、十八条、二十六款，与省文件总体

结构方式不同，但主要内容条款和安排顺序大体一致。主要

内容是：

1．总则：包括《细则》制定目的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

界定标准和保教费上限，申报认定的一般原则和范围。

2．认定条件和程序：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六项认定

条件，含依法办学、规范收费和财务管理、条件达标、科学

保教、规范配备教职工和保障工资待遇；认定程序分五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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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申请、初评、公示、承诺、认定。

3．退出机制：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退出方式分为

自愿和自动两种，退出的均需进行普惠性财政补助资金专项

审计，结余资金收回并再分配使用。

4．扶持政策：在财政生均经费补助、综合奖补、减免

租金、集团化办园、评估指导、教研培训、教师职称评审等

方面，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给予大力支持扶助。

5．监管措施：从保教质量、安全健康、收费、财务和

队伍建设等方面，加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。拟研究制定

幼儿园教师工资指导标准，规定工资总额原则上不低于本园

当年保教费收入的 60%，并设立教师奖励金或从教津贴。

（二）实施预期效果

1．健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机制。《细则》是以省

规范性文件为主要依据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研究制定的一整套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。实施后，将使我区普惠性民办

幼儿园的认定、扶持和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内容要素和程序

规范，形成比较系统、完备的机制。

2．提升学前教育治理能力。《细则》作为一份规范性

文件，其实施对象是我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，而普惠性民办

幼儿园是我区学前教育的主力军，因此，实施《细则》将对

推进全区幼儿园依法办园、科学保教、规范管理产生积极而

长远的作用，有利于提升学前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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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推动普惠性资源扩容增效。制定《细则》的目的，

是积极引导扶持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，增加

公益普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，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。实施

后将进一步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、有质量的学前教育，

巩固提高我区“5080”攻坚行动成果。

4．增强学前教育发展保障力。《细则》将办园条件、

保教费标准、教职工配备和工资待遇情况等，均列入普惠性

民办幼儿园认定条件，这些条件对办学保障能力至关重要。

实施后将促进各民办幼儿园加强投入、规范收费、配齐配足

教师、提高教师工资待遇水平、稳定教师队伍，从而多方面

加强保障，推进我区学前教育持续健康发展。


